授权代理选房委托书

湖口县老城区棚户区改造指挥部：
委托人（产权人）：          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   
受委托人：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
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
本人为2018年度湖口县棚户区改造被征产权人，按协议约定已选择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，在县棚改指挥部组织分配安置房时，因                  原因，本人不能亲临现场选房，故特别委托代理人        全权代理本人选房。本人承认代理人参与选房选定的房屋、签字所有行为均代表本人意愿，具有法律效力。

委 托 人（签字按指印）：
受委托人（签字按指印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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